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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省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立法工作总体部署，省公安厅牵头开展《湖北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管理条例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起草工作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立法背景
湖北省是低空经济发展重要省份，境内拥有长江干线、汉江流域、丹江口水库核心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，武汉天河机场等多个航空枢纽，以及高密度铁路交通网络。同时，我省作为科教大省、军工大省，重要目标、关键基础设施分布广泛，低空安全防控任务艰巨、标准要求高。近年来，全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产业规模持续扩大，应用场景不断拓展，在农林植保、物流配送、文化旅游、应急救援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，但违规飞行、无序飞行等问题频发，公共安全风险日益突出，亟需通过地方立法予以规范。
2024年1月1日，《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》正式施行，为全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安全管理提供了上位法依据。为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在我省全面、正确、有效实施，加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、销售、使用、维修全链条管理，有效防范化解低空飞行安全风险，保障我省低空经济安全健康高质量发展，制定本《条例》十分必要、迫切可行。
二、起草过程
省公安厅高度重视此项立法工作，成立由厅主要领导任组长的立法工作领导小组，从相关警种、院校抽调骨干力量组建工作专班，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，扎实推进调研、起草、论证、修改等各项工作，确保立法科学、民主、合法。
（一）深入调查研究，夯实实践基础
起草专班先后赴宜昌、神农架等地开展实地调研，全面掌握我省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现状、突出问题与基层实践经验；走访高德红外、大疆等重点企业及省安防协会等社会组织，系统听取产业界、从业主体立法诉求；全面梳理借鉴外省成熟立法经验，为草案起草提供坚实实践支撑。
（二）广泛征求意见，凝聚各方共识
草案初稿形成后，组织省发改委、省经信厅、省应急管理厅、民航湖北监管局、民航湖北空管分局等5家起草责任单位以及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数据局、省邮政管理局、省气象局、武汉铁路局、省委军民融合办等8家相关单位开展行业调研，研提修改意见。2026年5月23日，组织上述 13家单位开展集中研讨，共收集意见建议95条，逐条研究吸纳、修改完善。
（三）强化专家论证，严把法治关口
委托武汉大学立法专家团队全程参与草案论证与条文完善，2026年5月25日组织召开立法论证评估会，邀请法律专家、行业专家提出意见93条。起草专班对所有意见分类梳理、充分吸收，先后完成多轮修改打磨，经合法性、合规性、可行性审查，最终形成《条例（草案送审稿）》。
三、草案主要内容
《条例（草案送审稿）》共六章四十四条，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，遵循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分类管理、协同监管、社会共治原则，围绕“管设备、管人员、管空域、管活动、管处置、管责任”构建全流程制度体系，重点内容如下：
（一）总则
明确立法目的、适用范围、核心概念与基本原则；压实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筹领导责任，建立省级联防联控联席会议机制；明晰各部门监管职责，推动低空管理数据共享共用；强化社会共治与普法宣传，构建政府主导、部门协同、社会参与、权责清晰的管理格局。
（二）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及其相关人员管理
聚焦“人、机、企、流转”全链条，规范产品质量与技术标准，落实实名登记、变更、注销制度；强化销售、租赁、物流寄递环节身份核验、台账留存、来源核验义务；明确运营单位与操控人员资质要求，实现“无人机可识别、所有者可追溯、操控者有资质、设备符合标准”，从源头管控安全风险。
（三）飞行空域与飞行活动管理
规范空域划设、动态调整与公告发布程序；严格机场管制空域、铁路安全保护区禁飞管理；建立重点目标目录管理与空间落图、分级防控机制；针对长江、汉江、丹江口水库及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设置限制性飞行规则，严守生态安全底线；明确飞行申请、备案、豁免情形与行为规范，建立责任保险制度，压实飞行主体安全责任。
（四）监督管理与应急处置
建立重点区域安全风险评估与隐患排查机制；强化产品质量监管与缺陷产品召回制度；健全部门协同执法、线索移送与联合处置机制；规范违规飞行警示劝离、反制管控、证据固定等执法措施，明确反制设备依法管控要求；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与应急处置体系，提升风险防范与应急处置能力。
（五）法律责任
严格与上位法衔接，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，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；对扰乱公共秩序、妨害公共安全、侵犯人身财产权利、非法使用反制设备等行为，依法衔接治安管理处罚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，确保过罚相当、惩戒有效。
（六）附则
明确室内飞行适用规则：室内飞行原则上不适用本条例；在聚集人群的室内场所飞行的，应当采取安全保障措施。同时规定条例施行日期与存量设备处置衔接规则，保障法规平稳实施。

